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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6/2021_2022__E5_85_B3_E4

_BA_8E_E5_8F_B0_E6_c30_36082.htm 根据交通部关于允许中

国大陆或台湾资本的航运公司以自有或经营的方便旗船舶从

事以两岸港口为始发港和目的港的间接集装箱班轮运输航线

的规定，对于台湾货物的运输我司特制订如下规定： 1.严格

遵守交通部颁布的《关于加强台湾海峡两岸间接集装箱班轮

运输管理的通知》和其他有关文件的规定。 2.在交通部未有

新的通知前，除福州、厦门两港外，其他大陆港口与台湾港

口之间的间接集装箱班轮只能运送两岸贸易货物，而不得运

送大陆国际贸易的中转货。 3.大陆港口与台湾港口之间两岸

贸易运输的提单在香港转换，装港代理签发第一套提单，中

海集装箱运输（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运香港）负

责签发第二套提单，舱单与提单应保持一致；但如果目的港

代理根据收货人要求对舱单进行更改，后果由收货人承担，

与船公司无关。 4.集运香港代理负责签发转换提单外，亦可

应货主要求进行电放操作。 5.大陆口岸代理在发货人委托承

运的台湾货物装船后，必须将有关资料（台湾货物装船清单

）通知集运香港并抄送我司有关箱运部门，如有危险品和税

品（如烟、酒等）还需特别指出。从台湾运抵大陆的货物，

如有需要，亦按此办理。 6.此类货物的操作，在香港必须有

发货人或收货人的中间商或代理商，以便作为转换提单中的

名义发货人。 7.进口通关如需要产地证明或装箱单及发票之

类的资料，由发货人或其香港代理商提供。 8.提单转换及电

放操作按照《代理手册》有关规定进行。 9.其他具体操作细



节由各有关代理协商解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